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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全省各类学校收费项目调整收费标准意见的通
知 

吉政办发〔1999〕24 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各直属机构： 

  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各类学校收

费项目、调整收费标准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

认真按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各类学校收费项目、调整收费
标准的意见 

（省物价局 省教委 省财政厅 1999 年 7 月） 

  



  为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完善办学条件，满足社会需求，确保教育事业健

康发展，依据有关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规范全省各

类学校收费项目、调整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按照教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

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的

“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精神，高等职业技

术院校招收的高中毕业、学制３年的新生，入学时一次性交纳部分培

养成本费每生１．２万元；招收的初中毕业、学制５年（含５年制师

范）的新生，入学时一次性交纳部分培养成本费每生８０００元。各

院校可从专业类别、学制年限、招生区域等实际出发按此标准上下浮

动１０％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报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备案执

行。在校学习期间，学制３年的按照同类专业专科生标准正常交纳每

学年的学费；学制５年的前３年按照同类专业中专生标准、后两年按

照同类专业专科生标准正常交纳每学年的学费。个别学校突破上述规

定浮动幅度的，按程序报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另行审批。属

于社会力量办学性质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原则上按成本收费，由学

校提出申请，报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审批。 

  二、普通高等院校 

  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一般专业每生每学年收学费２８００元，专科

２５００元；计算机、外语、公安、医药卫生、体育专业本科每生每

学年３４００元，专科３２００元；美术、设计专业本科每生每学年

４４００元，专科４１００元；音乐、表演专业本科每生每学年６０

００元，专科５７００元。 

  普通高校的农林、师范专业按同类专业本、专科收费标准的８

０％收取学费；这类学校的非农林、师范专业可参照其他院校的同类

专业收取学费。 

  全日制成人高校按普通高校同类本、专科收费标准的８０％收

取，业余、半脱产按５０％收取，函授按４０％收取，成人高校普通

专科班，按照普通高校专科同类专业的收费标准执行。 

  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教育部批准的省内普通高校扩大招收的

新生，要交纳建校费和学费。本科４年制新生入学时一次性交纳建校

费每生１．６万元；本科５年制新生入学时一次性交纳建校费每生２



万元。在校学习期间按照同类专业本科生的标准正常交纳每学年的学

费。 

  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含中等师范学校）一般专业每生每学年学费

标准为２２００元；计算机、外语、公安、医药卫生专业每生每学年

２７００元；体育、音乐、美术、特殊教育、幼儿教育专业每生每学

年３２００元。 

  全日制成人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按照普通中专专业收费标

准的８０％收取学费。 

  四、普通高中 

  （一）普通高中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按照教育培养

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省首批办好的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９００元，

省重点高中每生每学年７００元，一般高中每生每学年５００元。 

  （二）普通高中在核定办学规模、限定班额、计划内招生指标不

低于上年、确保教育质量的前提下，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

适当招收自费生。自费生每生每学年收取学杂费最高限额：长春、吉

林、延边地区为６０００元，其他地区为４０００元。各级各类学校

的具体收费标准可从本地实际出发，报经市、州物价、教育、财政部

门审核同意后执行。个别学校若因生均培养成本较高，收费标准超过

省定最高限额的，可由学校提出意见，经市、州物价、教育、财政部

门同意后，报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审核批准后执行。对自费

生不得再重复收取学杂费。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收取的自费生学杂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

薄弱校建设。 

  五、初中、小学非本学区学生收费 

  为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充分利用办学条件，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应严格控制非本学区就读学生的数量。在确保本学区

学生正常入学和限定班额的前提下，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适量招收

非本学区的学生就读。其收费标准，按照不超过本校上年度收费标准

并考虑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的原则由学校提出，经县（市）以上物价、

教育、财政部门审核，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对收费标准偏

高的，省物价局、省教委、省财政厅有权纠正。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收取的非本学区学生学杂费中提取一定比

例用于薄弱校建设。 

  初中、小学其他收费项目及标准仍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

范全省各类学校收费项目坚决制止乱收费的通知》（吉政明电〔１９

９８〕２９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中小学收费制止社会向

学校乱摊派的通知》（吉政发〔１９８９〕４号）和省物价局、省财

政厅、省教委《关于调整幼儿园（班）收费标准的通知》（吉省价收

字〔１９９６〕３６号）文件执行。 

  经省及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由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举办的初中、小学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委颁发

的《吉林省民办学校收费管理办法》（吉省价收字〔１９９８〕１８

号）文件规定执行。 

  六、公寓费 

  由社会提供的实行社会化管理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公寓，每室不超

过４人、每人平均居室面积不低于３．５平方米，其收费标准每生每

学年最高不超过８００元；各类高等院校实行公寓化管理的收费标准

每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４００元；高中、初中、小学各类学校的公寓

费标准最高不超过３００元。未实行公寓化管理的减半收取住宿费。 

  七、收费办法 

  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从今年新生入学时执行，在校学生继续执行原

定收费标准。 

  各项收费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财务部门统一办理，收费须使

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发放的专用收费票据。 

  除按高、中等院校及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减免因家庭经

济条件特殊困难学生的学杂费外，任何人无权免收规定标准的学杂

费，否则按违纪处理。 

  八、资金管理 

  学校的各项收费收入必须全额纳入同级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

补充教育事业经费的支出。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

挪用，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将学费收入用于或变相用于发放职工工资、

奖金、补贴及各种福利支出。按照新的运行机制举办的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以及扩大本科招生收取的部分培养成本费、建校费、学费不实行

财政预算外分成。 

  九、实行特困生助学制度 

  对在规定录取分数线内录取的新生，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

要给予减、免、缓，各类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这部分学生拒之门

外。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避免由此导致失学、辍学现象的发生。

高、中等院校（含普通高中）要在学费总额中提取１０％，专项用于

家庭经济条件特殊困难的学生学杂费的减免及在校学习和生活费用的

补助。具体办法，高、中等院校暂由学校制定，普通高中由各市、州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并于今年新生入学前分别报省教委

和省财政厅。 

  十、加强组织领导，治理乱收费 

  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物价、教育、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强化

对各类学校收费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有关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管理政策

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